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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to the Japan’s Labour Regulations
日本劳工法律修改法案

日本

首都
东京

人口
1.27亿

（根据2020.4.1统计结果）

货币
日元（JPY）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USD45,546 （PPP）

（根据2019年统计结果）

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18年，只有52.4%的日本员工真

正使用了带薪年假。

长时间加班被认为不仅会给劳动者带来健康问题，造成家庭事

业两难全的困境，也是导致日本低生育率少子化和阻碍女性职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政府为了改善日本员工的长时间工作的做

法，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允许各种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并确保

所有员工无论其就业类型如何都能得到公平待遇。无论其是全职、

兼职还是定期就业的雇员，都应享有全职、永久雇员相同的法律保

护和雇员福利。

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产的电子产品与科技工具一直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因其拥有世界最大的

电子产品市场被列为世界上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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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职业将不适用于此次新规，其中包括建筑、观光、医疗行业的相关岗位，见下表：

汽车客运司机
针对汽车客运司机，修订法案将在5年后生效。 另一项条款规定，允许汽车客运司机加班的上限为每年960小时，

政府将继续讨论汽车客运司机是否应列入加班法案的一般条例中。

建筑工人
修订法律生效5年后，有关加班的一般规定将适用于建筑工人。 （如果工人从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则不适用一

般加班规定。政府将继续讨论，即使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建筑工人是否应被加班的一般规定所涵盖。)

医生
关于加班的一般规定将在修订后的法律生效5年后适用于医生。 在医疗界和政府部门讨论关于加班时间的规定

以及减少医生加班的政策后，部长法令将规定具体的加班上限。

鹿儿岛和冲绳的糖厂工作人员
在经修订的法律生效后，鹿儿岛和冲绳县的制糖厂将暂时不受每月加班时间的规定（一般法规将在修订后的法

律生效5年后适用于这些生产者）。

技术/产品的研发工作人员

一般加班时间上限不适用于从事研发工作的人，但雇主必须为他们的员工的健康做出保证，如，确保工人与医

生定期面谈，并以休假代替加班工资。

 *如果员工的加班时间超过某一阈值，雇主必须确保员工与医生的面谈。 （ 修订版《工业安全和健康法》）

1.1 强制性带薪休假

此次改革中最为引起关注的一点即为强制性带薪休假的规定：如果

有员工在一年内没有休满 5 天带薪年假的话 ， 员工可向日本的劳动基准

监督署举报，而违反强制性带薪休假规定的公司，将被处以一名员工最高 

30 万日元的罚款。该法案于2018年由日本国家立法机构通过，大型企业于

2019年4月生效，中小企业于2020年4月1日起实施。

1.2 加班上限

此前，“原则上加班时间不能超过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特殊情

况下最长每月不得超过100小时，每年不得超过720小时。而且必须支付在

正常工作时薪基础上一定比例上浮的加班费”的规定在日本一直以厚生

劳动大臣告示的方式存在，缺乏法律约束力。此次施行的劳动法改革，正

式把这项规定写入法律，对法律规定加班时间之外的加班，超过法律规定

将一律受到处罚。

《劳动基准法》第37条规定：

• 对于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加班，须支付加班工资且不得低于正常劳动

时间或劳动日工资计算额的 125％；

• 对于在法定休息日的出勤 , 必须以135％以上的比率支付加班费；

• 对于深夜（晚22:00至凌晨5:00间）的工作，必须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计

算额的125％以上的比率支付补贴工资，如果是工作日深夜加班则为

150%以上，休息日深夜加班则为160%以上。这也是日本深夜和早班出

租车价格上浮的主要原因。

另，2010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中，规定当月累计加班

60个小时以上，支付工资应再上浮25%，即正常劳动时间工资的150%，若

是深夜加班则175%（图）。劳动仲裁时提供加班时长记录不是劳动者的义

务， 雇主必须对员工工作劳动时间进行客观记录，并至少保存三年备查。

2. 《劳动安全卫生法》的修改要点
2.1 客观把握工作时间的义务

在该修正案实施之前，为确保企业妥善地支付员工的加班工资，厚生

劳动省的通知中规定了企业有义务客观地把握员工的劳动时间，但是该

义务所指向的员工并不包括无需要支付加班工资的管理监督者或适用裁

量劳动制的人员。

在此次修改中，为加强企业所有在职员工的健康管理，自2019年4月

起，该义务适用于包括管理监督者或适用裁量劳动制的人员在内的所有

员工。 

关于劳动时间的把握，企业原则上需要有相应的打卡记录、个人电

脑使用时间（登陆与退出时间）记录或是企业现场管理人员确认等客观记

录，以掌握员工每个工作日的上下班时间。通过员工自行申报掌握工作时

间的做法，仅在无法采取上述客观方法的例外情形下才被认可。

<2010年开始实施的基准法加班费变化示意 （假设时薪为1000日元）>

1. 工作时间审查条例（《劳动基准法》、《工业安全和卫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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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全日制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修改要点
3.1 同工同酬 

长久以来，日本的雇佣制度以“正社员”的标准建立，正社员是指签

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被长期雇用、在就业规则等规定中的劳动时间

数以内提供劳动、以不限定工作场所及职务内容为特征的员工。在薪资方

面，正社员的工资与工龄成正比，根据工龄提高。

与正社员相反的即为非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的工资不会增加，除非

他们的职务发生变化。

非正式员工，包括临时员工、固定期限雇用员工、派遣员工，占日本

劳动人口的40%。与正社员相比较，非正式员工的待遇在很多方面都有差

距。此次修正案通过以下禁止不合理差别待遇的规定，欲尝试“同工同酬”

以纠正对非正式员工的不公平待遇。

此次“同工同酬”法案规定，在基本工资、奖金或各种补贴等待遇上，

正社员与非正式员工应该保持一致，不得有不合理的设定差别。企业必须

根据正社员与非正式员工的劳动方式的不同，为确保均衡或者均等的待

遇采取相应措施。

厚生劳动省的通告（通称为《同一劳动同一薪酬指南》）中例举了何为

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例如，企业根据员工绩效等支付奖金时，不论员工的

职务内容或对企业绩效等的贡献如何，仅对正社员支付奖金，再如，短期

雇佣员工加班，加班时间与职务内容与正社员相同时不得以其为短期雇

佣员工为理由，支付低于正社员的加班工资等。

3.2．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按照规定，大企业应自2020年4月起开始适用同工同酬制度，中小企

业则可以从2021年4月开始适用该制度。

在过渡阶段，企业可以按现有员工类别整理职务内容及岗位，确认是

否已向员工支付基本工资、各种补贴、福利待遇等，并确认其支付目的或

金额决定标准是否有差别对待。如有差别应确认其具体理由，做出合理说

明，如不能做出合理说明的，应着手改善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新加坡人力资源研究所（SHRI）同BIPO于2020年5月28日正式宣布一项

联合倡议，正式启动“China Desk”专业服务。“China Desk”将为中国企业向新

加坡拓展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企业可以选择从公司秘书、人力资源咨询到人

力资源外包服务等一系列专业服务，以满足其海外拓展的业务需求。

同样，计划在中国拓展业务的新加坡公司也可以利用“China Desk”提供

的专业知识，以便在中国建立业务时可以深入了解到更多实用的解决方案。

与不断变化的全球商业环境保持同步，“China Desk”将使企业能够轻松

拓展其业务以及增强人力资本的运营效益，这将有助于公司最大限度地利用

该资源提高业务效率，同时保持成本效益。

“与BIPO的这种合作方式为人力资源服务、咨询和交流提供了一条多元

合作的机遇之路，因为我们不仅在硬件和软件方面，还通过相互交流知识库和

服务内容来强化我们的核心服务。” SHRI执行董事Alvin Goh说。

“我们很高兴能够与新加坡领先的专业人力资源机构SHRI合作，共同为

企业提供无缝的专业服务来为客户在海外扩展业务并拓宽海外市场。” BIPO 

CEO Michael Chen补充道，“与此同时，这项联合举措还将增强SHRI和BIPO在

企业界作为人力资源服务的首选地位”。

BIPO联手SHRI打造“China Desk”服务项目

此次日本政府采取的改革被认为是抓住了日本经济社会矛盾的关键点，可以对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过度加班风气、员工之间竞争

关系不足、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起到缓解的作用。日本各界对此次的改革予以很高的期望。

但是，此次改革下，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少，企业内部相关改革措施也应该循序渐进的进行革新，以减少员工工作时间的同时增加

员工工作效率，这对企业和员工本身都是一种考验。此次改革对日本经济社会能否起到推动作用，是大众所期待与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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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于2004年在上海成立，致力于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业，之后发展成为国际化公司，全球总部设立于上海，并在新加坡设立亚太总部，研发中

心分别设立在新加坡、上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另外，BIPO同时也在香港、台湾、泰国、日本、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

设立子公司，业务遍及亚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的服务产品包括人事代理、薪资外包、考勤自动化管理、海外落地服务、劳动力精益管理、业务流程外包、差旅管理、弹性福利管理、外籍

员工服务等等。除了人力资源服务，我们也提供行政和财务等相关的外包服务。

BIPO的优势在于通过BIPO HRMS“全模块”系统整合，实现云服务亚太地区“全覆盖”。

BIPO，作为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提供创新高效的企业解决方案，助力提升企业效率，以“中国服务的探

索者和实践者”为己任，致力于把“中国服务”推向世界！

扫码关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
发送往期BIPO TIMES到您邮箱

政策快讯
1. 【湖北省】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 More...

2. 【宁波市】关于申报2020年度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基数的通告。 More...

3. 【九江市】关于《九江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细则》的解读。More...

4. 【玉溪市】玉溪市职工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办法 。 More...

5. 【秦皇岛市】秦皇岛市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细则。 More...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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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网络研讨会系列汇总
伴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BIPO时刻关注疫情发展，紧盯各地区对企政策变动，专设亚太主题板块，覆盖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网络研讨会的

形式解读当地用工政策，帮助HR及企业管理者们落实海外战略第一步：

5月12日： BIPO新加坡联合Get Doc举办“助力新加坡企业于疫情期持续发展”网络研讨会

5月14日： BIPO海外用工超级研讨会：“美国劳动法和基本实践”成功举办

5月20日： BIPO越南举办的线上研讨会“越南劳动法和基本实践”圆满落幕

5月19日&5月21日： BIPO香港参与香港特区政府“D-Biz”计划， 分享疫情期间企业如何运用在线（云）HRMS服务解决各种人力资源问题。

5月28日：BIPO上海举办微课堂：“后疫期”的反思，企业用工策略的“预后”与“重启”

BIPO成功入选“2020中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00强”榜单
2020年5月18日，人力资源行业第三方媒体平台第一资源在线重磅发布“2020中国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100强”榜单，BIPO凭借专业的服务团队、优质的品牌口碑和影响力，成功入

选“2020中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00强-TOP35，并受邀出席了此次颁奖。 

在颁奖现场， BIPO销售总监 Henry Fu 作为代表上台领奖， 并分享了此次获选的感言，

将BIPO的专业服务及企业理念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作为中国本土兴起的一站式人力

资源服务供应商，BIPO深知人力资源管理者面临的困惑与挑战，通过供应商集约化、流程系

统化为客户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益。

http://ybj.hunan.gov.cn/ybj/first113541/firstF/f2113606/201912/t20191213_10859766.html
http://rsj.ningbo.gov.cn/art/2020/4/28/art_7079_4089793.html
http://ybj.jiujiang.gov.cn/zwgk_209/zcjd/202001/t20200120_3088700.html
http://gxq.yuxi.gov.cn/gsgg/1789190.shtml
https://rsj.qhd.gov.cn/home/rPolicy/detail?code=cnNqUG9saWN5&condition=UG9saWN5Q09ERTIy&id=2904

